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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意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本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存在不确定性。

2.

本协议涉及项目建设，包括项目决策、审批、土地取得等尚未开始，存在不确定性。

3.

本框架协议需董事会审议批准，并且尚需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出具意见。

一、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4

日与桐乡市新时代花卉园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新时代

"

）签订合作意向书，双方拟合作设立

"

嘉欣新时代苗木有限公司

"

（暂定名称，待合作协

议签订后确定），公司主要经营桑苗及其他苗木的收购、销售；为搭建桑苗交易平台投资设立苗木交易市场

,

在以苗木交易收入为主营业务收入的基础上，兼营市场租赁业务，预计市场自用面积不少于

50%

。 本意向

书仅作为双方开展有关寻找合适市场用地、洽谈竞买土地事项的依据，具体合作事项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

后签署相关正式合同，还需履行双方内部决策机构决策、审批等前置程序，有关合作事项的双方决策及审

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合作的投资权限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尚未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拟进行的投资不属于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简介

桐乡新时代花卉园艺有限公司

住所：桐乡市梧桐街道绕城路口

法定代表人：闻春仙

注册资本：

50

万元

经营范围： 普种种植材料、城镇绿化苗、经济林苗、花卉等的种植、销售。

公司拥有桐乡市新天地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

20%

股份，合作社拥有苗木种植基地一千多亩，几百种树

种，销往全国各地，具有行业优势。

三、投资意向书的内容及投资目的简介

1

、投资比例及投资方式：项目总投资

30000

万元（其中；一期投资

15000

万元；二期投资

15000

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设置为

15000

万人民币， 公司出资

10500

万元， 占投资比例

70%

， 以公司超募资金余额

100122745.41

元投入，不足部分以公司自有资金补足；新时代出资

4500

万元，占投资比例

30%

，以人民币

现金投入。

2

、投资目的：

首先，公司所在地嘉兴，为中国茧丝绸的重要产区和集散地，素有

"

丝绸之府

"

的美誉，有着几千年的种

桑养蚕、缫丝织绸的传统；嘉兴种桑养蚕历史悠久

,

长期以来

,

蚕桑产业作为一项传统主导产业和绿色生态

产业

,

既是全国全省重点蚕茧生产基地

,

又是全国桑苗主产区；嘉兴嫁接桑苗的繁育量居全国第一

,

约占全国

80%

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全国各地的桑农到嘉兴收购桑苗基本还是零散的，没有一个集中的交易、调配市

场，对桑苗的数量、质量、价格等信息难以把握； 建设苗木交易市场有利于从源头上发展壮大丝绸行业。 公

司作为嘉兴市本级唯一一家拥有鲜茧收购许可证的公司，负责嘉兴市本级（南湖区和秀洲区）鲜茧的收烘

和经营，拥有

25

个蚕茧收购站，在嘉兴市本级的鲜茧收购上处于主导地位，投资设立苗木公司，增加桑苗

经营业务，延伸了公司的产业链。 其次，嘉兴位居最具有经济活力的长三角和中国沿海经济带的中心位置，

高速公路、铁路与内河航运四通八达，为苗木市场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

"

硬环境

"

条件：

（

1

）公司拥有

25

个蚕茧收购站，但因蚕茧收购期一年仅有

4

次，在大部分的非收购时间，茧站的场地

和人员均处于闲置状态，增加了公司的无效成本。 投资设立苗木公司后，分布于嘉兴乡郊桑、蚕主产区的茧

站人员，在非蚕茧收购期可从事桑苗收购业务，并利用闲置的茧站周转储存桑苗，在延伸了公司产业链的

同时，有效调配公司现有的生产资源，提高了公司资产和人员的运营效率。

（

2

）可为公司在云南、广西等地的蚕茧采购点定向提供优质桑苗，保证收购蚕茧的质量和数量，巩固和

扩大公司原料供应基地。

（

3

）依托市场，利用公司行业地位、专业经验、管理优势等，联合科研院校和农业科技部门，改良培育桑

苗品种，提高桑苗档次，并深入开发桑树及桑果的药用、保健功效，延伸公司的产业链。

（

4

）为使投资效益最大化，利用新时代公司在花木行业的技术、市场优势，引入花木产业，增加苗木市

场的交易份额。 目前国际花木市场相当活跃，近几年行业产值

(

包括鲜切花、绿化苗木、草皮等

)

每年都以

20％

以上的速度增长，成为一项被广泛看好的朝阳产业，花木交易与桑苗交易可在市场内相互带动，提高

市场运营效益。

（

5

）符合国家鼓励农业、第三产业市场建设等发展的经济政策导向。

3

、合作双方应在嘉兴地区积极寻找合适的市场用地，在与土地供应方基本达成购地意向后正式签订

合作协议；以合作双方联合参加的形式参与土地竞拍，在土地竞拍成功后办理合资公司注册事项。

四、合作意向的风险提示

1

、本意向仅作为双方开展有关洽谈土地竞拍意向工作的依据，具体合作事项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后

签署相关正式合同，还需履行双方内部决策机构决策、审批等前置程序，有关合作事项的双方决策及审批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

、市场用地取得的风险：是否能在嘉兴地区取得合适的市场用地，尚存在地方土地政策、土地价格等

不确定因素。

3

、盈利能力风险：市场的开发成功还需不断的宣传、招商，收入来源主要为苗木经营收入及市场租赁

收入，效益回报尚有不确定性。

4

、本次意向合作具体事项实施需要提交董事会审议，需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出具保荐

意见。

五、其他相关说明

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待协议相关事项确定后，严格

按照相关的程序进行审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本次签署的仅是合作意向书，是否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根据

双方后续合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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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在公

司办公地珠江新城保利中心

１０

楼以通讯和现场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以直接送达

或电子邮件送达。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人。 公司部分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

议有效表决票数为

７

票。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东青先生主持，经

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的的议案》。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

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三、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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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在公司办公地珠江新城保利中心

１０

楼以通讯和现场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方为本公司以及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奥迪动漫玩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迪玩具”），均

拟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式，为公司之子公司广东嘉佳卡通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佳卡通”）最高额

度为

５０００

万人民币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其中本公司、奥迪玩具各承担最高额度为

２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

保额度。

嘉佳卡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的规

定，此项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嘉佳卡通影视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广东省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肖兵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制作、复制、发行：广播剧，电视剧，动画片、专题、专栏、综艺；电视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等

股权结构：广东金视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

，本公司

３０％

，广东奥迪动漫玩具有限公司

３０％

。 其中

广东奥迪动漫玩具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总计约

２

，

０４８．８３

万元，负债总计

２

，

８３５．４７

万元，净资产

为

－７８６．６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１３８％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９０４．０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７７

万元。 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将于近期签订。

１

、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 担保额度：公司

２５００

万元、奥迪玩具

２５００

万元，合计

５０００

万元。

３

、 担保期限：不超过

３６

个月，具体以协议签订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嘉佳卡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合并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为保证正常经营，嘉佳卡通拟向银行申请

最高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资金贷款，公司及奥迪玩具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为配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及推进嘉佳卡通频道经营发展，真正打造公司动漫全产业链商业模式，嘉佳

需加大落地、节目制作、动画采购等方面的投入，以更好发挥平台作用。 目前嘉佳处于前期投入期，收入滞

后，成长性良好，后续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且本次担保有第三方广州奥晨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奥迪玩具为控股子公司

嘉佳卡通合计承担向银行贷款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嘉佳卡通的持续经营，且第三

方广州奥晨房地产有限公司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故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

内。该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有关规

定，我们同意公司及奥迪玩具为嘉佳卡通提供担保。

嘉佳卡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此项为其提供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我们敦促公司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规定的要求，规范对外担保行为，严格防范对外担保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之日，除本次担保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其他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对外担保

５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

１３２

，

４２７．２１

万元的

３．７８％

。 无逾

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嘉佳卡通营业执照复印件、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３

、独立董事意见；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２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８０６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２２．９２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６８

，

３３７

，

０００．０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广会所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８００１５００１９３

号验资报告。

超额募集资金共计

４０

，

１６３．１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司首届董事会第十四次审议通过 《关于用募

集资金超额部分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人民币

４

，

８５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人民币

３

，

１５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首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部分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本次超额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以超募资金

６

，

１６５．４０

万元投入《铠甲勇士刑

天》、《雷速登之闪电急速》和《凯能机战》三个动画片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投资设立广东宝奥

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参与设立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

截止目前，公司超额募集资金余额为

１２

，

９９７．７

万元，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公司业务发

展需要，公司拟将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将超额募集资金放置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最近

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另外公司承诺偿还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

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及时披露募集资金的

详细使用计划和必要性。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经核查， 截至本独立意见出具日， 公司超额募集资金余额为

１２

，

９９７．７０

万元。我们认为公司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并

解决公司实际需求，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本次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陈家茂、伍建筑认为：“奥飞动漫本次将实际募集资金超

额部分中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公司实际业务发展需

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奥飞动漫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均已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

意奥飞动漫实施该事项。 ”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２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在公司办公地珠江新城保利中心

１０

楼会议室以通讯和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二、 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５

号保利中心

１０

楼会议室

三、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六、 会议议题：

（一）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七、 会议出席人员：

（一）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特约嘉宾。

八、 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５

号保利中心

１０

楼广东奥飞动漫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战略部。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三）登记方法：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

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公

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下午

４

：

３０

点前送达

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九、 其他事宜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９８３２７８－１１０２

；传真：

０２０－３７５９７６３８

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２３

４

、联系人：高丹

特此通知。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下午深圳交易所交易结束后本公司（或本人）持有奥飞动漫（股票代

码：

００２２９２

）股票，现登记参加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持有人名称

（

或姓名

）

联系电话

有效身份证明号码

（

或营业执照号码

）

股东账户号码

持股数量

（

股

）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

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２

、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1

年

7

月

12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1-040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日报》上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上午

9:30

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1560

号公司变频器新工厂一楼报告厅召

开；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主持人为纪德法董事长。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3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0,000,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0000

万股的

75.000050%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代表人、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采用累积投票制，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选举纪德法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2

）选举袁忠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3

）选举陈华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4

）选举蔡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5

）选举朱强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6

）选举纪翌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7

）选举包起帆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8

）选举张明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9

）选举上官晓文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2

、采用累积投票制，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选举彭胜国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2

）选举钟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0,0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6

月

8

日刊登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陈洁、黄素洁

3

、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累积投票制度》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1-041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上午

11

：

00

在上海市嘉定区新勤路

289

号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全体当选董事。 本次会议由纪德法先

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9

名，实际参加的董事

9

名，董事会秘书（拟任）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拟任）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

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

、选举纪德法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2

、聘任袁忠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3

、聘任冯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4

、聘任陈华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5

、聘任胡志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6

、聘任李国范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为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7

、聘任陈继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下属审计部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8

、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组成人选的议案

（

1

）选举独立董事上官晓文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

2

）选举独立董事张明玉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

3

）选举董事朱强华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

4

）推选独立董事上官晓文女士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9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组成人选的议案

（

1

）选举独立董事张明玉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

2

）选举独立董事包起帆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

3

）选举董事纪翌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

4

）推举独立董事张明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10

、关于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组成人选的议案

（

1

）选举独立董事包起帆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

2

）选举独立董事上官晓文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

3

）选举董事陈华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

4

）推选独立董事包起帆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11

、关于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组成人选的议案

（

1

）选举独立董事包起帆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

2

）选举董事蔡亮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

3

）选举董事长纪德法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

4

）推选董事长纪德法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有关选举董事长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2

日

附件：

人员简历：

纪德法先生：男，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1951

年

11

月出生，山东工业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

研究生，北京大学

EMBA

，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1968

年

-1974

年就职于江苏省盐城动力机厂；

1974

年

-

1986

年就职于江苏连云港化工矿山设计院；

1986

年

-1988

年山东工业大学学习工业自动化专业；

1988

年

-

1992

年就职于上海市轻建房屋设备厂担任主任工程师；

1992

年

-1995

年就职于上海浦东时达电梯控制技

术开发部担任总经理；

1995

年

-2008

年

8

月担任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8

年

8

月

5

日，经上海

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在同日召开的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纪德法先生曾在

2003

年荣获

上海市科技领军人物称号，

2004

年荣获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奖，

2006

年获得第三届上海科技企业家创

新奖，

2007

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纪德法先生目前担任的社会职务有：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

合会执委，上海市商会副会长，嘉定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嘉定区工商联合会主席。

纪德法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现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

42,932,865

股， 占总股本

21.4664325%

；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袁忠民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0

年

10

月出生，上海工业大学本科毕业，工程师，高

级经济师。

1983

年

-1995

年担任上海卢湾区业余大学讲师，

1995

年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

2008

年

8

月

5

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

三年；在同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被聘任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袁忠民先生曾获得

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技术发明类）。

袁忠民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现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

14,

435,430

股，占总股本

7.217715%

；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强华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4

年

11

月出生，中专学历。

1974

年

-1982

年就职于

上海石化总厂塑料厂动力车间；

1982

年

-1995

年就职于上海市轻建房屋设备厂；

1995

年起就职于上海新时

达电气有限公司；

2008

年

8

月

5

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朱强华目前还担任本公司制造中心代总监兼合同执行部经理。

朱强华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现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

14,

435,430

股，占总股本

7.217715%

；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蔡亮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2

年

1

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高级工程师。

1995

年

-1997

年就职于上海金机集团担任工程师；

1997

年

-2008

年

8

月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

历任开发工程师、开发部经理、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等职；

2008

年

8

月

5

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蔡亮目前还担任本公司技术委员会副主

任。蔡亮先生擅长控制系统及变频器硬件研发，曾获得上海市发明创造专利奖发明类三等奖、上海市科技进

步三等奖（技术发明奖）、河北省廊坊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等奖项，并曾担任国

家

"

十一五

"

科技支撑计划

"

起重机械安全监控与信息化管理系统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

技术负责人，参与多项

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在电梯控制系统方面主持取得了

17

项专利，

5

项软件著作权，

7

项技术成果，并在国

内权威期刊《中国电梯》发表《

32

位网络化

Smartcom.net

电梯专用电脑技术》等数篇学术文章。

蔡亮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

3,486,

825

股，占总股本

1.7434125%

；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华峰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5

年

1

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工程师，高

级经济师。

1987

年

-2003

年就职于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历任经营科科长、分公司总经理；

2004

年起就职于上

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

2008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陈

华峰先生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陈华峰目前还担任本公司电气控制事业本部总经理。

陈华峰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

453,

165

股，占总股本

0.2265825%

；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纪翌女士：女，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1977

年

11

月出生，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计算机应用

科学硕士。

2005

年

-2009

年期间曾在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工作。

纪翌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纪德法先生之女，同为实际控制人；现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

14,077,200

股，占总股本

7.0386%

；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包起帆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1

年

2

月

2

日出生，

1968

年参加工作，

1985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武汉理工大学物流技术与装备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上海港

第四装卸区机修车间副主任、上海港木材装卸公司科技工艺科长、上海港南浦港务公司技术副经理、上海港

龙吴港务公司经理、上海起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港务局副局长、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等职，现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包起帆同志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上官晓文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8

年

8

月出生，上海财经大学硕士，副教授。

1982

年

-1992

年于江苏省连云港市教育学院担任讲师；

1992

年

-2007

年于上海市静安区业余大学担任经济管理

系主任，副教授；

2007

年起于上海金融学院会计学院担任审计系主任，副教授。

2008

年

8

月

5

日，经上海新

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上官晓文女士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明玉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5

年

8

月出生，华中理工大学毕业，博士，教授。

2003

年

-2005

年于青岛大学担任副教授；

2005

年

-2007

年于南开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

2007

年起担任北京交通

大学教授。

2008

年

8

月

5

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张明玉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冯骏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0

年

11

月出生，复旦大学本科毕业，经济师。

1992

年

7

月

-1995

年

8

月担任上海日用五金公司总经理秘书兼企管专员；

1995

年

8

月

-2006

年

3

月就职于上海中西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总经理秘书兼企管专员、分厂助理厂长、投资部助理经理、副经理、经理、董事会授

权代表；

2006

年

3

月

-2008

年

7

月就职于日本

FAITH

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和上海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历

任总裁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经理、行政总监、投资及法务总监，

2008

年

8

月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

限公司，

2008

年

9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被聘任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冯骏先

生同时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冯骏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公司

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胡志涛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4

年

12

月出生，华中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工程师。

1997

年

-1998

年就职于武汉迈驰光电有限公司担任技术员；

1998

年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历

任技术部工程师、技术部经理、德国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研发应用部经理、工程中心副总监等

职。

胡志涛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现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

1,

743,420

股，占总股本

0.87171%

；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国范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1

年

4

月出生，中央财经大学（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经济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1996

年

-2001

年，就职于中日合资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

司，历任财务科长、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

2002

年

-2010

年，就职于中日合资上海华升富士达扶梯有限

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

2010

年

-2011

年

7

月，就职于广州蕉叶饮食服务有限公司，担任行政

总监。

李国范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继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9

年

10

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会计师，经济

师。

2001

年

3

月

-2010

年

4

月就职于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东方国际创业闵行服装实业

有限公司，担任财务主管、财务经理；

2010

年

5

月

-2011

年

3

月就职于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下属

子公司上海亚一金店有限公司，担任审计经理；

2011

年

4

月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

审计部工作。

陈继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公司

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1-042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中午

12

：

30

在上海市嘉定区新勤路

289

号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彭胜国先生主

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

3

名，实际参加的监事

3

名，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选举彭胜国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3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

100％

；

0

名弃权，

0

名反对。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7

月

12

日

附件：

人员简历：

彭胜国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4

年

9

月出生，南昌大学本科毕业。

1996

年

-1999

年

就职于上海崇友电梯有限公司担任销售主任；

1999

年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

2008

年

8

月

5

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任期三年；

在同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彭胜国目前还

担任本公司营销中心总监、电气控制事业本部副总经理。

彭胜国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

532,

860

股，占总股本

0.26643%

；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1-043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相关情况

近期，媒体多次披露电梯运行中出现的安全事故：奥的斯以及

CNIM

等品牌的电梯出现溜梯逆行故障，

并导致人员伤亡。

自

2011

年

7

月

6

日起，东方财富网的

"

新时达吧

"

内出现了有关该等电梯事故系本公司产品造成的谣

言。

二、澄清说明

本公司为一家专业从事电梯控制系统与电梯变频器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企业。 本公司主要客户

包括奥的斯、迅达、蒂森克虏伯、通力、康力、广日等，

2010

年本公司对奥的斯电梯集团所属企业销售占营业

收入的

18.25%

。

经核查，上述电梯事故均与本公司及本公司产品无关。

本公司与生产制造

CNIM

品牌的电梯企业并无业务往来。

三、其他说明

1

、本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截至目前，本公司没有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2

、截至目前，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3

、本公司对相关谣言、误导性观点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四、必要的提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本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200053

股票简称：深基地

B

公告编号：

2011-23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11

日

14:0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10

日

-2011

年

7

月

1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11

日上午

9:30-11:30

，下

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10

日

15:00-2011

年

7

月

1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深圳市赤湾石油大厦

16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范肇平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共

27

人，其中股东（及授权代表）

14

人，代表股

份

165,917,101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71.95%

。

2.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1

人，代表股份

119,420,000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有表决权总股

份数的

100%

。

3．

流通股（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流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46,251,600

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东有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

41.60%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10

人，代表股份

245,501

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2216%

。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宝湾物流股权整合的议案》

（内容详见

2011

年

6

月

23

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网上的宝湾物流股权整合暨关联交易公告

及其附件）

公司境内法人股

A

股股东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其

11,

942

万股回避表决；其余为流通股（

B

股）股东，均系非关联股东。

1

、流通股（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46,364,200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1%

；反对股

86,901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9%

；弃权股

46,000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

。

2

、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天津临港宝湾物流园项目的议案》

（内容详见

2011

年

6

月

23

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网上的对外投资公告）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65,87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

；反对股

46,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03%

；弃权股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流通股（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46,451,000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0%

；反对股

46,101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

；弃权股

0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3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孔雨泉、黄亮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